青铜峡市用水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【立法依据】 为了加强青铜峡市用水权交易的监督管理，促进用水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《用水权交易负面清单（试行）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管理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用水权收储交易管理办法》及《青铜峡市用水权收储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 在青铜峡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用水权交易及其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第三条【监管主体】 青铜峡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用水权交易监督管理责任主体；市财政、审计、市场监管、纪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协同做好监督管理工作。
第四条【监管原则】 监督管理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依法依规实施。
第二章 监督部门职责
第五条【责任主体部门职责】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职责：
（一）贯彻执行用水权交易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；
（二）监督审核交易主体资格、权属真实性、交易程序合规性；
（三）监督用水权交易收益规范使用，查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；
（四）组织开展交易后的监督检查与风险防控；
（五）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第六条【协同部门职责】 
市财政局负责政府出让用水权交易专项资金监管，严格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；
市审计局对交易资金收支、分配、使用的合法性、合规性与效率开展审计监督；
市市场监管局依法监督交易价格与竞价秩序，查处不正当竞争、价格违法等行为；
第三章 水权交易监督管理
第七条【监管方式】 用水权交易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，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定期检查按照年度计划组织实施，全面核查交易履约情况；不定期抽查根据投诉举报、风险预警、专项工作等随机开展。
第八条【事前审核】 用水权交易实行事前合规性审核，审核未通过的，不得开展交易。重点审核：
（1） 转让方权属真实有效，持有取水许可证、用水权证等合法权属证明；拟交易用水权为节水改造、闲置或政府依法收储的节余水量，且在权证有效期及用水限额内；居民生活用水、生态环境用水以及供水主体取得的“只取不用”取水指标，不得转让；
（二）转让方节水工程、节水改造项目建成投运；计量设施经检定合格且计量数据真实有效；实际节水量与核算报告数据一致、真实准确；集体用水权转让程序规范，农户知情同意并签字确认；
（三）受让方用水需求真实合法，项目符合产业政策、用水定额与区域用水总量管控要求，不涉及禁止类、限制类项目，取用水条件完备，未被列入用水权交易失信名单。
（四）依法公开交易主体、交易水量、交易价格、取水用途、审核结果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；公示期间及时受理检举投诉，按规定核查、保密并反馈结果。
第九条【事中监控】 交易履约期间实施动态管控，重点监管：
（一）交易双方严格按照约定用途、核定水量取水用水，不得擅自改变用途、超量取水；
（二）严禁各类用水权投机交易行为，严格落实交易价格磋商机制与用水权价值基准；
（三）交易双方按规定办理用水权变更登记；交易期限不超过一年的（含一年）无需变更，由审批机关在批准文件中明确相关事项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告知供水单位同步调整供水计划。
第十条【事后监管】 交易完成后实行常态化监管：
（1） 政府交易资金专项用于水利工程建设、节水改造、精准补贴、水资源保护等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；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合作社交易收益专款专用、分配公开、规范到位；
（2） 健全监管机制，针对节水成效、资金使用、水资源配置效益开展督查、审计工作。
（3） 不定期开展节水工程运行状况检查，督促责任主体做好节水工程的运行维护工作。
第四章 责任追究
第十一条【交易主体追责】 交易主体违反本办法及相关规定的，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；存在弄虚作假、擅自转让、违规取水等违法违规情形的，取消交易、终止履约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；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二条【监管部门追责】 监管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，由市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通报批评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。
第十三条【工作人员追责】 监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泄露秘密的，依法给予政务处分；涉嫌违纪违法的，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十四条【供水单位追责】 供水单位拒不配合监管、提供虚假计量数据、擅自调整供水计划、瞒报违法用水行为的，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；造成后果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五条【解释权限】 本办法由青铜峡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第十六条【施行期限】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9年10月31日。

